
1 
 

证券代码：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2015-108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众安康后勤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康”）拟与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馨养老公司”）、徐凌子、陈伟权签署《深圳市莲塘康馨养老

项目工程投资建设施工及合作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由于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建设中所需主要原材料价格及人力成本随国

民经济景气程度、市场供求等因素的变化而波动，该项目面临因原材料价格及人

力成本波动而导致项目经营成本上升的风险； 

2、合同已就违约责任、解决合同纠纷方式等事项进行了规定，由于合同履

行受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甲方一：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伟权 

主营业务：养老护理 

注册地：深圳 

宜华健康及子公司众安康公司与康馨养老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购销金额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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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二：徐凌子 

身份证号码：440301*********629 

甲方三：陈伟权 

身份证号码：441621*********410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 

甲方（一）：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二）：徐凌子 

甲方（三）：陈伟权 

乙方：广东众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 

2、合作项目：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养老项目为位于深圳市罗湖区莲塘的宗地

号为 H228-0018 的养老项目，该项目已列为深圳市政府 2014 年重大工程项目之

一。现经深圳市规划国土部门批准，该项目于 2015年 9月 18 日正式取得了深圳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深规土函【2015】2442 号“市规划国土委关于《罗湖

区莲塘街道康馨养老院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审批情况的复函”和深规土【2015】

585号“市规划国土委关于批准《罗湖区莲塘街道康馨养老院城市更新规划》的

通知”。 

3、合作模式： 

(1)  经甲方邀标，乙方成为深圳市莲塘养老项目投资建设施工的中标人。

本项目由乙方投资建设施工，甲方（一）作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本项目工

程施工管理，乙方协助配合。 

(2)  甲方为本项目的回购人，承诺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条件进行回购，

甲方可以根据资金能力决定提前时间回购。 

(3)  本项目建设竣工后，且甲方归还乙方全部投资本金和收益后，该物业

管理权归甲方（一）。另甲、乙双方共同组建管理服务的运营合资公司，其中养

老管理服务的业务以乙方为主，甲方协助配合。合资公司股份比例分配，甲方（一）

占 30%股份，乙方占 70%股份，双方按股份比例承担风险和盈亏。 

4、建设工期：除非依据本合同约定延长工程工期，否则，本工程建设工期

自甲方取得施工许可证到竣工验收为止，共计三十六个月（1080 日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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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内容：包括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养老项目和罗湖区莲塘东社会停车场

建设工程项目土建主体工程、室内装饰工程、全部设备、家电、家俬购买。 

6、合同价格： 

(1)  本项目投资建设暂估总造价：（大写）人民币陆亿柒仟捌佰万元，（小

写）人民币 6.78 亿元。最终造价以审计决算为准。实际建设资金超出预算暂定

计划时，由乙方负责追加投资资金。如果因乙方投资建设资金未及时足额到位而

发生债务纠纷、拖欠人力工资或工程款，概由乙方承担后果和法律责任。 

(2)  本项目实行项目监理制。监理机构由甲方通过招标方式确定。 

(3)  本项目由甲方联同乙方组织制定营销运营方案，并在土方工程完工后

由甲方负责营销，最迟不得晚于主体工程封顶营销。乙方协助甲方营销。所得项

目营销款必须打入到甲方（一）和乙方共管账户上。共管账户的全部收入资金在

扣留百分之二十（20%）的营运、营销资金后，其余必须全部用于本项目的回购

资金，每月结算一次，并应从共管账户直接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回购资金来源

分别为： 

①本项目的营销收入； 

②本项目的经营收益； 

③本项目的房地产处置收益。 

④甲方的银行贷款； 

⑤本项目建设所形成的其他收益。 

(4)  本项目施工管理费为工程决算总造价的百分之二（2%），甲方使用 1.5%

和乙方使用 0.5%，用于该项目工程管理，施工现场的管理办公费，包括水、电、

租金由甲方支付。上述费用按工程进度从双方共管账户拨付给甲、乙双方指定的

账户，计入本工程总成本。 

7、投资本金与收益：本项目所需资金由乙方负责出资投入，由甲方承诺在

本合同约定期限内回购本项目，归还乙方全部投资本金，并按以下方式支付收益

给乙方： 

(1)±0 以上地面部分：政府批准计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 6,500

元计算乙方的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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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以下部分不计算容积率的地下车库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 2,300 元计

算乙方的投资收益。 

(3)其他不计算容积率的建筑面积（含±0 上下）按每平方米 3,300 元计算

乙方的投资收益。  

(4)临时设施的建筑面积按实际建筑造价总金额和工程进度款的支付时间计

算，按年利率百分之十八（18%）计算乙方的投资收益。 

(5)本项目工程不计容积率面积中的架空层和设备配套工具房的建筑面积不

计算投资收益给乙方。 

如果最终批准的建筑面积和实际建筑面积与本项目合同预计建筑面积有差

异的，以最终竣工实际建筑面积扣除第五项规定的面积后计算收益。 

8、其他约定：为保证本项目顺利实施，以及及时向乙方支付投资款和收益，

甲方同意提供以下担保： 

（1）在本合同签订后七天内，甲方（二）、甲方（三）应将 100%的股权质

押给乙方和甲方（三）个人作为本项目的担保人，向乙方提供本项目回购支付和

收益的担保； 

（2）甲方（一）在本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十天内将该土地使用权证抵押

给乙方； 

（3）在本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十天内将该项目的所有建筑物及其他所有附

着物抵押给乙方。 

甲方在支付完乙方全部投资本金和收益三天内，甲乙方协同办理完结股权质

押和该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及该项目的所有建筑物及其他所有附着物抵押的解除

手续。 

9、违约责任： 

（1）在本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履行回购承诺，

归还乙方的投资本金和支付给乙方投资收益。甲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不履行回购

承诺，应按照所欠投资款、收益总额的百分之五十（50%）向乙方支付违约赔偿

金。 

（2）乙方没有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建设资金，造成停工超过六个月以上，乙方

按照所欠付的建设资金的百分之五十（50%）向甲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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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必须将项目营销款打入甲、乙方

双方共管账户。如果甲方将营销款资金打入其他账户，造成乙方不能收到本合同

约定的投资本金和收益，甲方应按打出资金总额的一倍罚款给乙方。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项目进度安排，项目的实施预计将对上市公司未来几年的营业收入

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2、签署的合同不影响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

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 月 1日 

 

 




